
1 
 

世新大學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訂定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維護世新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社

團校外活動安全，預防意外事故發生，強化學生

安全意識、風險管理及緊急應變能力，並使事故

發生時得以即時通報、救護及協助，特訂定世新

大學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目的，以作為本校辦理學

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管理之基本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指本校學

生社團所舉辦之校外團體旅遊、訓練、研習、競

賽、展演、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及其他與學生學

習、自治或活動相關之校外活動。 

明定本辦法之適用範圍，使本校行政、教學

單位、學生社團及其他學生團體辦理之校外

活動均有一致之安全管理規範。 

 

第三條 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學生

社團校外活動安全，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 利用集會時間、研習活動或其他適當時機，

辦理安全教育、防災知能、急救訓練、交通安

全及緊急應變相關宣導。  

二、 要求學生社團、學生自治組織及其他學生團

體之負責人或幹部，參加校外活動安全、活動

風險管理、防災觀念、災後緊急應變措施及校

外活動可能觸法行為等相關訓練。 

明定關於防災、急救及校外活動安全宣導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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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舉辦學生社團校外活動，依活動性質，主

辦單位或活動負責人應於出發前二週，備齊下列

文件送交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核

備；必要時，課外組得要求提前提出： 

一、活動申請表。 

二、活動計畫書，包含活動目的、地點、時間、

行程、交通方式、住宿安排、活動內容及經費來

源。 

三、參加人員名冊及緊急聯絡人資料。 

四、未滿十八歲參加學生之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

意書；活動規模較大、風險較高、地點較遠、涉

及住宿、夜間活動、水域、山域、特殊交通工具

或其他安全疑慮者，課外組得提高核定層級，或

要求主辦單位補充安全計畫、保險、契約、交通

及全體參加學生所提出家長或緊急聯絡人知悉之

文件。 

五、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參加人員及必要車輛應

投保適當保險，必要時並應加保傷害醫療保險或

其他適當保險。 

六、活動安全須知、風險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 

七、涉及委託旅行社、租用車輛、住宿、場地或

其他契約安排者，應檢附相關契約、業者合法登

記或安全檢核資料。 

前項文件不完備，或經課外組認有安全疑慮而未

完成補正者，不得辦理學生社團校外活動。 

明定主辦單位或活動負責人應提出之申請

文件，包括活動計畫、參加人員名冊、緊急

聯絡資料、家長同意書、保險證明、風險評

估及契約資料等，以確保活動事前審查具有

完整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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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之活動計畫，應詳列行

程表及規劃內容，並依活動性質進行任務編組，

指定活動負責人、安全聯絡人及必要之分組負責

人。 

活動期間應依核定計畫行程實施。行經路線、集

合地點、住宿地點、活動場域及返回時間，均應

特別注意安全；如有變更行程、提前離隊或其他

特殊情形，應經活動負責人同意並留下紀錄。 

未申請或未經許可之活動，不得以本校名義辦理。 

一、 明定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及任務編

組，並指定活動負責人、安全聯絡人

及分組負責人，以建立活動期間之指

揮、聯繫及責任分工。 

二、 要求活動依核定計畫執行，行程變更

或提前離隊應經同意並留存紀錄，以

利安全控管及責任釐清。 

第六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應選擇合法、安全並

符合活動性質之場所。涉及營業場所、住宿場所、

展演場地、訓練場域或其他活動場域者，主辦單

位應確認其合法登記、消防安全設施及相關使用

規定。 

委託旅行社或其他業者辦理活動者，應簽訂契

約，並注意契約內容是否明定行程、費用、保險、

交通、住宿、安全責任、變更或取消條件、事故

處理及損害賠償等事項。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期間，活動場域嚴禁對本校學

生提供酒精性飲料。 

一、 校外活動場地及委外業者之合法

性與安全性，直接影響學生人身安全及

學校管理責任，爰明定應選擇合法、安

全並符合活動性質之場所。委託旅行社

或其他業者辦理者，應簽訂契約並明定

安全責任、事故處理及損害賠償等事

項，以降低契約風險及消費爭議。 
二、 基於學生安全、活動秩序及事故預

防，明定活動場域不得對本校學生提供

酒精性飲料。 

第七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如需租用車輛，應選

擇合法營業之遊覽車公司、客運公司或其他合法

交通業者，並依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

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及相關交通法規辦理。 

租用遊覽車或大客車者，主辦單位應於出發前確

認車輛、駕駛人、保險、安全設備、逃生設備、

車輛檢核表及必要之備援機制；二車以上者，應

建立車隊管理及隨車負責人制度。 

主辦單位出發前應向參加學生實施交通安全及逃

生安全宣導；必要時，應實施車輛逃生演練。 

一、 明定租用車輛時應選擇合法交通業

者，並依教育部及交通相關法規辦

理。 

二、 要求出發前確認車輛、駕駛人、保

險、安全設備、逃生設備及備援機

制，並實施交通安全及逃生宣導，以

降低交通事故風險並強化事故發生

時之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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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從事登山、溯溪、泛舟、浮潛、潛水、

攀岩、露營、水域活動、山域活動、偏遠地區活

動、夜間活動或其他經權責單位認定較具危險性

之活動者，應提出較高強度之風險評估及緊急應

變計畫。 

前項活動應依其性質配置具專業能力之指導人

員、合格教練、領隊、高山嚮導、救生員或具有

急救訓練合格資格之人員，並備妥必要之醫藥急

救用品、通訊設備及安全裝備。 

課外組審核認定活動風險過高、裝備不足、人員

資格不符、天候或地形不適宜，或有其他危害學

生安全之虞者，得不予核定，或要求延期、變更、

縮小規模或取消活動。 

活動前或活動期間，如因天候、疫情、災害、交

通中斷、場地安全、治安或其他因素，致活動可

能發生危險者，應依課外組建議延期、變更或取

消活動。 

活動期間遇有颱風、豪雨、地震、土石流、海嘯、

疫情或其他重大災害警報，致活動安全顯有疑慮

者，應立即中止活動並採取避難、撤離或其他必

要措施；如無法立即返校或返家，應即時與學校

聯絡，使學校掌握所在地點及狀況，以提供必要

協助。 

過夜之活動應有隨行之本校教職員工，或經委託

之人員隨行。 

登山、水域、偏遠地區、夜間及過夜活動具

有較高安全風險，與一般校外活動不同，應

採較高密度之安全管理。爰明定應提出較高

強度之風險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配置專業

人員、急救人員及必要裝備，並授權權責單

位於風險過高時不予核定、延期、變更、縮

小規模或取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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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期間發生意外事故，

或有發生意外事故之虞，活動負責人、參加學生

或知悉事故之人員，應立即通報一一九、一一○或

其他必要救援單位，並同步通報本校校安中心、

主辦單位及課外組。 

學校接獲通報後，應依校安通報及緊急事件處理

相關規定，協助聯繫家長或緊急聯絡人、醫療院

所、警政消防機關、保險單位及其他必要機關或

單位，使學生獲得妥善照護。 

明定學生校外活動發生事故或有事故發生

之虞時，活動負責人、參加學生及知悉人員

均負有即時通報義務，並應同步通報救援單

位及校內權責單位，使學校得即時啟動校安

通報及緊急事件處理程序，協助聯繫家長、

醫療院所、警政消防機關及保險單位，以保

障學生安全及後續照護。 

第十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含團體及個人，不

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止

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救法及

相關法令處理外，並得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

獎懲相關規定辦理。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止進入

之區域，通常具有高度災害風險，學生校外

活動不應進入，爰明定團體及個人均不得進

入該等區域，違反者除依災害防救法及相關

法令處理外，並得依本校學生獎懲相關規定

辦理，以強化學生遵守災害警戒及公共安全

規範之責任。 

第十一條  活動負責人或主辦單位違反本辦法關

於活動申請、文件備齊、保險、交通安全、場地

安全、高風險活動管理、天候評估、緊急通報、

不得提供酒精飲料或其他義務之規定者，權責單

位得停止、延期、取消活動，或命其補正。 

前項違反情節重大，或因故意、重大過失致學生

安全受有危害者，學生依本校學生獎懲相關規定

辦理；教職員工依本校相關人事、行政責任或契

約規定辦理。 

一、 為確保本辦法具有實效，明定活動

負責人或主辦單位違反申請、文件、保

險、交通、場地、高風險活動、天候評

估及緊急通報等安全義務時，權責單位

得停止、延期、取消活動或命其補正。 

二、 情節重大或因故意、重大過失致學

生安全受有危害者，並應依學生獎懲、

人事、行政責任或契約規定辦理，以建

立違規處理及責任追究機制。 

第十二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結束後如有事故、

傷病、學生失聯、行程變更、法律糾紛、財物損

害或其他異常情形，主辦單位應提出書面紀錄及

處理情形。 

前項資料得作為學校後續安全教育、活動審查、

社團評鑑、活動改進及相關責任釐清之依據。 

活動結束後如發生事故、傷病、學生失聯、

行程變更、法律糾紛或財物損害等異常情

形，應提出書面紀錄及處理情形，以利學校

掌握事件全貌、協助後續處理，並作為安全

教育、活動審查、社團評鑑、活動改進及責

任釐清之依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定法制程序。 



6 
 

世新大學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	

115 年 6 月 4日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世新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預防意外事故發生，

強化學生安全意識、風險管理及緊急應變能力，並使事故發生時得以即時通報、

救護及協助，特訂定世新大學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指本校學生社團所舉辦之校外團體旅遊、訓

練、研習、競賽、展演、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及其他與學生學習、自治或活動

相關之校外活動。	

第三條	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安全，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 利用集會時間、研習活動或其他適當時機，辦理安全教育、防災知能、急

救訓練、交通安全及緊急應變相關宣導。	 	

二、 要求學生社團、學生自治組織及其他學生團體之負責人或幹部，參加校外

活動安全、活動風險管理、防災觀念、災後緊急應變措施及校外活動可能觸

法行為等相關訓練。	

第四條	舉辦學生社團校外活動，依活動性質，主辦單位或活動負責人應於出發前二

週，備齊下列文件送交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核備；必要時，課

外組得要求提前提出：	 	

一、 活動申請表。	

二、 活動計畫書，包含活動目的、地點、時間、行程、交通方式、住宿安排、

活動內容及經費來源。	

三、 參加人員名冊及緊急聯絡人資料。	

四、 未滿十八歲參加學生之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活動規模較大、風險較

高、地點較遠、涉及住宿、夜間活動、水域、山域、特殊交通工具或其他安

全疑慮者，課外組得提高核定層級，或要求主辦單位補充安全計畫、保險、

契約、交通及全體參加學生所提出家長或緊急聯絡人知悉之文件。	

五、 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參加人員及必要車輛應投保適當保險，必要時並應加

保傷害醫療保險或其他適當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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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安全須知、風險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	

七、 涉及委託旅行社、租用車輛、住宿、場地或其他契約安排者，應檢附相關

契約、業者合法登記或安全檢核資料。	

前項文件不完備，或經課外組認有安全疑慮而未完成補正者，不得辦理學生

社團校外活動。	

第五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之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表及規劃內容，並依活動性質進行

任務編組，指定活動負責人、安全聯絡人及必要之分組負責人。	

活動期間應依核定計畫行程實施。行經路線、集合地點、住宿地點、活動場域

及返回時間，均應特別注意安全；如有變更行程、提前離隊或其他特殊情形，

應經活動負責人同意並留下紀錄。	

未申請或未經許可之活動，不得以本校名義辦理。	

第六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應選擇合法、安全並符合活動性質之場所。涉及營業場所、

住宿場所、展演場地、訓練場域或其他活動場域者，主辦單位應確認其合法登

記、消防安全設施及相關使用規定。	

委託旅行社或其他業者辦理活動者，應簽訂契約，並注意契約內容是否明定行

程、費用、保險、交通、住宿、安全責任、變更或取消條件、事故處理及損害

賠償等事項。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期間，活動場域嚴禁對本校學生提供酒精性飲料。	

第七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如需租用車輛，應選擇合法營業之遊覽車公司、客運公司或

其他合法交通業者，並依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及相關交通法規辦理。	

租用遊覽車或大客車者，主辦單位應於出發前確認車輛、駕駛人、保險、安全

設備、逃生設備、車輛檢核表及必要之備援機制；二車以上者，應建立車隊管

理及隨車負責人制度。	

主辦單位出發前應向參加學生實施交通安全及逃生安全宣導；必要時，應實施

車輛逃生演練。	

第八條	 	從事登山、溯溪、泛舟、浮潛、潛水、攀岩、露營、水域活動、山域活動、

偏遠地區活動、夜間活動或其他經權責單位認定較具危險性之活動者，應提出

較高強度之風險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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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活動應依其性質配置具專業能力之指導人員、合格教練、領隊、高山嚮導、

救生員或具有急救訓練合格資格之人員，並備妥必要之醫藥急救用品、通訊設

備及安全裝備。	

課外組審核認定活動風險過高、裝備不足、人員資格不符、天候或地形不適宜，

或有其他危害學生安全之虞者，得不予核定，或要求延期、變更、縮小規模或

取消活動。	

活動前或活動期間，如因天候、疫情、災害、交通中斷、場地安全、治安或其

他因素，致活動可能發生危險者，應依課外組建議延期、變更或取消活動。	

活動期間遇有颱風、豪雨、地震、土石流、海嘯、疫情或其他重大災害警報，

致活動安全顯有疑慮者，應立即中止活動並採取避難、撤離或其他必要措施；

如無法立即返校或返家，應即時與學校聯絡，使學校掌握所在地點及狀況，以

提供必要協助。	

過夜之活動應有隨行之本校教職員工，或經委託之人員隨行。	

第九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期間發生意外事故，或有發生意外事故之虞，活動負責人、

參加學生或知悉事故之人員，應立即通報一一九、一一○或其他必要救援單位，

並同步通報本校校安中心、主辦單位及課外組。	

學校接獲通報後，應依校安通報及緊急事件處理相關規定，協助聯繫家長或緊

急聯絡人、醫療院所、警政消防機關、保險單位及其他必要機關或單位，使學

生獲得妥善照護。	

第十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含團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

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救法及相關法令處理外，並得視情節

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活動負責人或主辦單位違反本辦法關於活動申請、文件備齊、保險、交通

安全、場地安全、高風險活動管理、天候評估、緊急通報、不得提供酒精飲料

或其他義務之規定者，權責單位得停止、延期、取消活動，或命其補正。	

前項違反情節重大，或因故意、重大過失致學生安全受有危害者，學生依本校

學生獎懲相關規定辦理；教職員工依本校相關人事、行政責任或契約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學生社團校外活動結束後如有事故、傷病、學生失聯、行程變更、法律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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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財物損害或其他異常情形，主辦單位應提出書面紀錄及處理情形。	

前項資料得作為學校後續安全教育、活動審查、社團評鑑、活動改進及相關責

任釐清之依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